附件4
综合督查工作有关说明

一、基本方法
（一）在督查教学院部工作时，需对照《综合督查项目表（教学院部）》和教学院部填写的《铜陵学院2025年党政工作要点任务分解落实情况自查表》逐项开展检查，通过查验各项工作的支撑材料是否充分、完整、规范，综合判断工作完成质量，对于工作完成质量较差或未达到目标任务的事项，应重点记录，作为督查反馈和整改的重要依据。
（二）在督查机关部门工作时，需对照《综合督查项目表（机关部门）》《铜陵学院2025年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督查表（机关部门）》逐项开展检查，通过查验各项工作的支撑材料是否充分、完整、规范，综合判断工作完成质量，对于工作完成质量较差或未达到目标任务的事项，应重点记录，作为督查反馈和整改的重要依据。
（三）在督查中，有关情况可以询问被督查单位相关负责人。
二、督查反馈
督查结束后，根据督查情况对被督查单位进行现场反馈。反馈内容按照项目表，并依据以下标准予以反馈：
（一）对于已按时序进度完成，且支撑材料完整、规范的，反馈为“完成情况好”；
（二）对于已按时序进度完成，支撑材料可见但不完整规范的，反馈为“完成情况较好”；
（三）对于未按时序进度完成，相关工作未达到目标，甚至尚未开展的，可回复“完成情况差”；
（四）其他经讨论不宜现场反馈或暂时无法认定完成情况的，可不进行现场反馈。
三、督查情况上报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督查工作结束后，各督查组指定专人负责汇总本组督查情况表（仅反馈问题），经组长审核签字后，请在2026年1月21日前报送纪委办公室（信息楼803，联系人：何剑骅）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纪委办公室邮箱（yjw@tlu.edu.cn）。
（二）对于现场无法明确界定完成情况的事项，应在督查情况表中予以标明。
（三）纪委办公室负责对各督查组报送的材料进行汇总、整理，形成督查报告，并做好后续工作安排。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（一）现场督查前，应提前与被督查单位协商确定督查时间地点。
（二）现场督查时，应按照事先明确的分工有序开展各项工作。
（三）对于专业性较强且本组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的事项，可提前与有关部门沟通。
（四）现场督查中，应与被督查单位充分沟通。对于因准备时间紧导致支撑材料不够充分，但实际工作已经达到时序进度的项目，不得简单认定为“完成情况较差”。
（五）如经沟通确认被督查单位不承担某项工作任务，则该项目不纳入督查范围。
（六）教学院部现场督查建议用时半天左右，机关部门现场督查建议用时2个小时左右。
